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 

济院政字〔2011〕150 号 
               

 

济宁学院教学奖励暂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充分调动我校广大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积

极性，奖励在各项教学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教师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教学奖励项目包括：教学优秀

奖、教坛新秀奖、优秀指导教师奖、教学竞赛奖以及“教学

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项目奖等。 

第三条  各类教学奖励项目获奖人应是我校在职教师，

且必须以完成教学工作量、完成教学各环节任务、无教学事

故为前提。 

第二章  教学优秀奖 

第四条  教学优秀奖是对在课堂教学、教学改革与教学



研究、人才培养、教书育人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教师的奖

励。参评者须在我校从事教学工作 10 年以上并且具有副教

授及以上职称。 

第五条  教学优秀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 12 人。

奖励标准：一等奖 2人，3000 元/人，二等奖 4人，2000 元

/人，三等奖 6人，1000 元/人。 

第三章  教坛新秀奖 

第六条  教坛新秀奖是对在课堂教学、教学改革与教学

研究、人才培养、教书育人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青年教师

的奖励。参评者须在我校从事教学工作 3年以上并且具有讲

师职称。 

第七条  学校教坛新秀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 12

人左右。奖励标准：一等奖 2人，2000 元/人，二等奖 4人，

1000 元/人，三等奖 6人，500 元/人。 

第四章  教学竞赛奖 

第八条  教学竞赛奖是对学校组织的讲课比赛、说课比

赛、教案展评、课件比赛等活动中表现优异的教师的奖励。 

第九条  各项教学竞赛奖励标准：一等奖 1000 元/人，

二等奖 700 元/人，三等奖 500 元/人。 

第五章  优秀指导教师奖 

第十条  优秀指导教师奖是对在指导学生毕业实习、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、“三下乡”等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参加省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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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专业竞赛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教师的奖励。 

专业竞赛是指由教育部、省政府、省教育厅组织进行的

竞赛项目，包括：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、数学建模竞赛、数

控技术大赛、机械创新设计大赛、结构设计竞赛、广告艺术

设计大赛、大学生英语竞赛等。一般社会团体组织的竞赛不

包含在内。 

第十一条  优秀毕业实习指导教师奖每年评选一次，每

次评选 10-15 人。奖励标准：500 元/人。 

第十二条  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奖每年评选

一次，每次评选 10-15 人。奖励标准：500 元/人。 

第十三条  优秀社会实践指导教师奖每年评选一次，每

次评选 10-15 人。奖励标准：500 元/人。 

第十四条  学生参加专业竞赛获奖，对指导教师按以下

标准奖励： 

国家级：一等奖 10000 元/指导小组，二等奖 7000 元/

指导小组，三等奖 5000 元/指导小组。 

省级：一等奖 5000 元/指导小组，二等奖 2000 元/指导

小组，三等奖 1000 元/指导小组。 

第六章  高等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奖 

第十五条  “高等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项目奖主

要包括：教学成果奖、教学名师、特色（品牌）专业、精品

课程、规划教材、教学团队、双语教学示范课程、教学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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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项目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。 

第十六条  学校教学成果奖每年评选一次，参评成果为

已经结项的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项目。奖励标准：一等奖

2000 元/项，二等奖 1000 元/项，三等奖 500 元/项。 

获省级教学成果奖，按教育厅颁发数额的 1:1配发奖金。

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，按教育部颁发数额的 1:1.5 配发奖金。 

第十七条  学校教学名师、特色（品牌）专业、精品课

程、规划教材、教学团队、双语教学示范课程、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实行项目管理。项目经费中，

20%作为奖励基金，其余为建设经费。建设经费按照《济宁

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济院政

字[2011]33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 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、特色（品牌）专业、

精品课程、规划教材、教学团队、双语教学示范课程、教学

改革研究项目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从学校匹配经费中，拿

出 20%作为奖励基金进行一次性奖励。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十九条  重复获奖的同一项目，只给一次最高数额的

奖金。已按低级别奖励的项目若再次获得高级别奖励时，则

按其与最高级别奖金差额，给予补发。 

第二十条  校级各项教学奖励由教务处制定相关评选

办法，组织评选活动。各项奖励均颁发济宁学院荣誉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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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其他文件规定

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学质量  教学奖  暂行办法 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1 年 11 月 23 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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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济宁学院教学项目奖励及年度预算经费一览表 
 

预算经费（万元） 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项目数 每项奖金 小计 

1 教学优秀奖 12/2 0.3-0.1 1 

2 教坛新秀奖 12/2 0.2-0.05 0.55 

3 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奖 15 0.05 0.75 

4 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奖 15 0.05 0.75 

5 优秀社会实践指导教师奖 15 0.05 0.75 

6 指导学生专业竞赛获奖奖励   5 

7 教学竞赛奖   1.5 

8 教学成果奖 12 0.2-0.05 1.1 

9 教学名师 2 0.2 0.4 

10 特色专业 2 0.4 0.8 

11 精品课程 15 0.1 1.5 

12 规划教材 2 0.4 0.8 

13 教学团队 2 0.4 0.8 

14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2 0.1 0.2 

15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5 0.06 0.9 

16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1 2 

17 省级及以上质量工程项目   3 

合  计 21.80 

 


